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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召开通知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  

员，并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8

人，其中陈健富先生采用通讯表决，其他董事均现场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以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并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2018 年 2 月 2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泽旅游”）与中交海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华信瑞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信瑞峰”）共同签署了《关于合作经营三亚国际邮轮发展有限公

司相关事项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各方

就共同增资三亚国际邮轮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并合作开发三

亚国际邮轮业务达成战略合作。 

现经过各方两年多的反复磋商沟通，《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之签署方华信

瑞峰决定退出本次战略合作，同时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替换其全资子公司

中交海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瑞泽旅游以及新引入的香港碧海邮轮有限公司、中



 

金鹰投资有限公司拟共同增资标的公司，共同携手开发邮轮旅游业务。其中：瑞

泽旅游拟出资 1.25 亿元，占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 25%的股权。 

为充分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区位优势，积极布局邮轮旅游产业，

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投资事项并同意瑞泽旅游与各合作方签署相应的《合作协

议》。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并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2020 年 9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绿润”）与北控城市环境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控城市服务”）联合

中标新会区主城区环卫一体化和市场化作业项目。后双方共同成立项目公司江门

新会北控绿润城市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广东绿润持有其 49%

的股权，北控城市服务持有其 51%的股权。 

为积极履行项目合同约定，同时为推动新会区主城区环卫一体化和市场化作

业项目的顺利进行，项目公司的控股股东北控城市服务为项目公司向江门市新会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新会城管局”）提供额度为人民币 1,760

万元的履约保函，北控城市服务同时要求广东绿润按其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

（即 49%）对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北控城市服务为项目公司提供履约保函，广东绿润按

其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即 49%）对北控城市服务为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提

供反担保，均是为了推动新会区主城区环卫一体化和市场化作业项目的顺利进

行，有利于参股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且北控城市服务经营、资产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广东绿润为

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因此，同意广东绿润按其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即 49%）对北控城

市服务为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本次反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 号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本次反担保事项已

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本次反担保事项不在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计划中。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0%，因此上述反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的具体内容于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http://www.cninfo.com.cn/

